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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重大缺陷：公司重要子公司失控。公司因新任董、监事无法进入其控股子公司上海千年城市规

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设计”）履职，千年设计拒绝提供财务数据导致公司无法知
晓千年设计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原因，且公司现任董监高持续采取措施希望实现管控无果，围海
股份于2020年8月21日公告对千年设计失去控制，自公司半年报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续不作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行管理。

缺陷性质及影响：因千年设计的失控，公司无法就（1）2019年度对千年设计70,080.50万元商誉全
额计提的合理性予以进一步判断和验证；（2）2020年度将千年设计股权及其相应的减值准备转入“其
他非流动资产”后的期末价值予以评估和审计；（3）在重大资产重组千年设计时，与千年设计部分股东
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是否完成予以专项审核并发表明确结论。

改进措施及计划：（1）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积极行使作为千年设计
股东之权利，继续督促并要求上海千年配合公司工作，切实履行相应法定义务。为了维护投资者利
益，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在内的法律手段，坚决维护上市公司利益；（2）加强对子公司的内部
管理，完善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并保证其有效实施，各子公司总经理是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和实施的
第一负责人，要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与渠道，督促子公司优化内部管理，及时反馈经营情况，及时了
解、知悉子公司的重大事项，以防子公司失控引起重大风险；（3）进一步加强公司内审部门力量，通过
专业人员来完善公司内控体系；加强对各级子公司、各投资项目等的定期巡查审计。

公司正在全力解决千年设计失控问题，在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聘请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对以
上事项发表意见，并依据相关结论进行财务处理，可能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较大影响，提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2、重大缺陷：资金占用、违规担保。（1）因长安银行违规担保案，长安银行已将60,000万元存单资
金用于归还围海控股子公司及关联方的银承垫款。公司于2019年度已对该应收款项计提100%减值
准备；（2）因顾文举违规担保案，2020年10月15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出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9）黑 01民初 1438号），判决公司对借款本金 9267万元及利息、律师费承担全额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已于2020年10月末正式提起上诉，目前正准备二审开庭；（3）因王重良违规担保案，公司于2020
年7月15日收到宁波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案号：（2019）甬仲字第217号），裁决公司需对借款本
金1860万元及利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9月7日，宁波鄞州区人民法院根据该裁决书扣划
了公司账户资金约2291万元，该案已执行完毕；（4）因邵志云违规担保案，公司于2020年9月2日收到
宁波中院出具的二审终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9）浙02民终5428号），判决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
责任（案件本金为680万元）。目前公司已对外赔付，金额为301万元，该案已结案；（5）中弘保理违规
担保事项，协议约定中弘创融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向宁波科怀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最高融资额度
人民币叁亿柒千万元整，科怀贸易以围海控股采购工矿产品的应收账款人民币3.7亿元作为质押，围
海股份违规对该笔商业保理合同承担无条件回购承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围海控股实际开具
汇票总金额500万元；（6）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自查并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方通过上市公司
项目部员工或劳务公司等中间方形成资金占用发生额21,585.00万元，已归还3,200.00万元，资金占用
余额为18,385.00万元。

缺陷性质及影响：（1）报告期内，公司以前年度控股股东违规担保事项尚未解除，以前年度形成的
资金占用尚未归还。（2）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目前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本公司已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发函追讨占用的资金并已向相关方申报债权，并对上市公司因违规担保而实际产生的损失进行赔
偿，相关资金占用方需按资金占用天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向本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3）公司
要求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明确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款项的脱保及偿还计划，与控股股东破产管理人、
法院积极协商，要求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破产重整中，以优先债权进行偿付。（3）公司将继续梳理过
往的会计凭证，持续关注可能存在但尚未发现的不合理资金支出。若后续公司新发现违规担保、资金
占用的情况，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改进措施及计划：（1）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进一步提高公司董监高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
解和敬畏，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本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管理层的规范运作管控措施，杜绝
类似事项再次发生；（2）强化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安排对内部控制制度、审批系统、执行流程等进行全
面梳理及整改，进一步完善合同管理制度、采购制度、职工借款审批制度等，特别是加强资金使用审批
程序管理；（3）完善工程预付拨款和工程款借款制度，对于工程项目部资金的审批和使用严格审核，财
务部门在执行中审核把关，增加对往来账款的不定期跟踪检查，防范相关问题再次发生；（4）强化内部
审计工作，审计稽查部及财务部将密切关注和跟踪本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况，对相关业务部门大
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踪分析与研判。

3、其他重要事项：立案调查。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2019年7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甬证调查字 2019051号），目前该案件尚在调查之中，未出具最终结
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违法
行为属于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其他重要事项：重大未决诉讼。截止目前，公司包括以下重大未决诉讼：（1）仲成荣、汤雷向上
海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公司按照《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仲成荣、汤雷关于上海千年
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之约定，收购其合计持有的9.68%股份，对价合
计约2.3亿元。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在内部档案中找到关于上述协议的任何审批流程和用印记录，且
未对该协议予以公告。截止目前，该案件尚在审理阶段，目前仲裁委尚未出具裁决；（2）2019年8月23
日，顾文举就与围海控股、公司的借贷纠纷案提起诉讼，要求围海控股支付本金9,799万元，利息及律
师代理费2,770.87万元，要求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
黑01民初1438号）民事裁定，冻结围海控股、本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2,569.87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
值资产。2020年 10月 15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出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9）黑 01民初
1438号），判决公司对借款本金 9267万元及利息、律师费承担全额连带清偿责任。公司已于 2020年
10月末正式提起上诉，目前正在准备二审开庭；（3）2018年 11月-2019年 3月，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时任董事长冯全宏先生将本公司及子公司工程开发公司在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以下简称“宝
鸡支行”）的合计60,000万元存单作为对围海控股子公司围海贸易、围海控股关联方朗佐贸易开立承
兑汇票的担保，后上述合计60,000万元存单资金被长安银行划转用于归还围海控股相关方的银承垫
款。2021年1月5日公司向宝鸡中院提起合同无效之诉，相关诉讼材料已送达宝鸡中院，目前正在积
极敦促法院尽快立案。上述重大未决诉讼的判决结果若对公司不利，将对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状况构
成较大影响。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ST围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赵笛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0574-87911788
ir@zjwh.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58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生态环保工程、城市防洪工程、河道工程、水库工程、城市防洪工程及其他水利工

程，其中海堤工程施工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依靠自身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工程勘察、设计、
施工、科研、设备、管理、咨询等一体化服务，已发展成为全国水利系统在海岸堤坝、海口城防、近岸海
域工程建设规模最大的专业公司之一。公司的综合实力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核心竞争优势突
出。公司所承建的工程曾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新中国成立60周年100项经典暨精品工程
奖”、“全国十大科技建设成就奖”、“鲁班奖”、“詹天佑奖”、“大禹奖”等国家和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
奖。公司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文明单位等称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0年

2,150,644,279.16
-410,349,054.90
-278,177,358.73
7,892,488.16

-0.36
-0.36

-11.81%
2020年末

8,241,794,588.08
3,339,893,055.12

2019年

3,329,627,634.27
-1,278,261,160.57
-683,026,739.49
-72,923,536.12

-1.12
-1.12

-28.92%
2019年末

9,813,295,808.60
3,714,930,845.41

本年比上年增减

-35.41%
-67.90%
-59.27%
-110.82%
-67.90%
-67.90%
59.16%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6.01%
-10.10%

2018年

3,540,972,353.35
190,712,326.16
112,306,885.62
73,538,688.34

0.17
0.17
3.93%

2018年末

11,124,346,747.53
5,179,474,028.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84,061,220.62
-22,384,517.77
-29,052,546.69
-142,503,208.10

第二季度

326,923,573.71
-8,258,823.99
10,733,630.89
-23,202,893.52

第三季度

554,539,845.64
-87,710,551.81
-10,255,656.68
136,867,572.37

第四季度

985,119,639.19
-291,995,161.33
-249,602,786.25
36,731,017.4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围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千年工程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东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李澄澄

杭州艮雷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陈美秋

罗全民

陈德海

仲成荣

邱春方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4,34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43.06%

5.17%

3.61%

2.94%

2.44%

1.43%
1.41%
1.28%
1.18%
1.12%

1、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宏与公司股东陈美秋是夫妻

关系；2、仲成荣先生为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3、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前10名普通股股东陈德海通过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799,685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839,505股。2、前10名普通股股东仲成荣通过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100,0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
410,540股。

14,096

持股数量

492,677,204

59,101,557

41,296,060

33,672,173

27,954,256

16,320,000
16,145,668
14,639,190
13,510,540
12,825,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90,597,204

40,546,420

0

0

0

0
0
0

5,557,905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质押

冻结

质押

冻结

质押

冻结

质押

冻结

质押

质押

数量

492,677,204
492,677,204

41,296,060
41,296,060
33,669,999
7,970,000
27,954,256
27,954,256
16,302,000
16,302,000
16,102,000

6,802,600

0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

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做精主业，注重工程质量，公司在建项目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优良率达到70%及以上；温州市瓯飞一期围垦工程（北片）获得“钱江杯”“瓯江杯”优质工程奖，
余姚城北圩区侯青江排涝泵闸工程获得“甬江建设杯”优质工程奖，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获得“它山
堰杯”优质工程奖；公司两项QC成果获得全国水利工程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类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知识产权和科研创新。完成申报专利21项，其中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10
项；授权专利 9项，其中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7项。三项工法获“2020年度水利行业部级工
法”；浙江省建筑企业省级工程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等科研平台有效维护。此外，公司生态海岸带、
淤泥脱水干化、固化土资源化利用等技术持续创新，下步将加速推广及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对持有的宁海县东部防洪排涝PPP项目、郎溪县城区水环境整合治理PPP项目的
项目公司股权对外转让，既缓解了公司投资压力，回收了资金，同时规避了项目违约风险；公司文创类
相关子公司受整体行业影响，营收、利润不及预期，公司对相关标的进行了梳理盘点，积极寻找意向受
让方。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于2020年8月26日以“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资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有重整挽救价值，且重整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为由，向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提交了重整申请书。2020年11月27日，宁波中院正式裁定受理围海集团的破产重整申
请，并以竞争方式指定了管理人。若成功实施破产重整，将有利于改善控股股东资产负债结构，有利
于为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解决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

能顺利实施，控股股东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受*ST等因素影响，新承接业务较往年大幅减少。依托存量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应

收账款资金回笼，企业经营总体平稳运行。公司营业收入完成19.7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72亿元，主要承接工程业务如下：

主要中标项目一览表

杭州市富阳区渌渚镇阆坞村迁建安置区块项目（二期）场地开挖及边坡工程

宁波市奉化区凤凰山岸段生态修复整治工程一期

金华市婺城区武义江石楠塘段治理工程

湖杭高铁西邮村拆迁安置房项目山体土石方平整及治理工程

嘉善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七标段八标段（西塘）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海堤及配套

河道工程

市政工程

其他工程

营业收入

492,349,426.98
563,379,447.52
252,947,886.21
387,661,449.07

营业利润

41,017,825.17
30,873,897.87
18,885,835.66
6,158,538.49

毛利率

8.33%
5.48%
7.47%
1.59%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18.27%
-24.40%
-31.73%
-33.75%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6,302,397.97%
3,655,962.41%
38,441,216.62%
32,718,889.36%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7.28%
4.99%
-2.91%
-4.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

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公司重要子公司千年设计因失控未能纳入合并范围，造成公司本年度设计及技术服务相应营

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总额、构成较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下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
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中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施行
2021年1月2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通知》，“关于社会资本方

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14号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21年1月2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

号＞通知》（财会〔2021〕1号）中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执行。根据首次执行本解释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本解释施行日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子公司名称

江苏围海

宁波舜丰

宁海宏顺

股权处置价

款

3,824,800.00
1,000,000.00
17044221.64

股权处置比

例（%）

100.00
100.00
85

股 权 处 置

方式

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2020年1月1日

2019年12月1日

2020年11月18日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协议约定

合同约定

合同约定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财务

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

差额

810,215.04
1,000,000.00
525670.88

1、2019年12月30日，本公司子公司江苏围海与北京恒吉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恒
吉星”）签订《江苏围海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工程技术持有的江苏围海100%股权
转让给北京恒吉星，北京恒吉星以现金支付作为股权转让对价。2020年1月，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办理
了股权转让手续。

2、2019年12月8日，本公司子公司宁波金洋与周海桥签订《股权收购合同》，约定将宁波金洋持有
的宁波舜丰100%股权转让给周海桥，周海桥以现金支付作为股权转让对价。2020年5月7日，双方按
照协议约定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

3、2020年9月28日，本公司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建工”）、宁海县水利投资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合同》，约定将本公司持有的宁海宏顺85%股权转让给宁波建工，宁波建工以现
金支付作为股权转让对价。2020年10月19日，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

（二）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因新任董、监事无法进入千年设计履职，千年设计拒绝提供财务数据导致公司无法知晓千年设

计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原因，且公司现任董监高持续采取措施希望实现管控无果，经公司审慎判
定，于2020年8月21日公告对千年设计失去控制，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续不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进行管理。

2、鉴于本公司子公司宁波环赢投资有限公司未实际运营，2020年1月14日，本公司向宁波市北仓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并取得（甬仑市监企）登记内销字［2020］第000485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注销了宁波环赢投资有限公司。

3、鉴于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弘海众创空间服务有限公司实际停止经营，2020年12月28日，本公司
向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2021年3月8日并取得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注销了宁波弘海众创空间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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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ST围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汪文强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0574-83887800
0574-87911788
ir@zjwh.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夏商宁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0574-83887800
0574-87911788
ir@zjwh.com.cn

00258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宏观形势、政策、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发展情况
2021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预期目标较好完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国民经济相关

数据，2021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293079亿元，同比增长 11.0%。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比上年增长0.4%。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1.3%，公共设施管理
业投资下降1.3%，道路运输业投资下降1.2%，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1.8%。特别是公司主营业务所属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
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工作，有效抗击水旱灾害，持续加大投
资力度，国内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576亿元，为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了
水利贡献。按照建设一批、开工一批、论证一批、储备一批的安排，各地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150项
重大水利工程已批复67项，累计开工62项，水利基础设施投资惠民面大、带动力强的优势充分显现。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的市场地位及公司的优劣势
公司主营业务为生态环保海堤工程、河道治理工程、水库工程、城市防洪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市

政道路桥梁工程、市政管网工程、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等，业务覆盖水
利、市政、房建、港航、爆破等专业建设领域。公司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海堤工程建设的公司之一，在
海塘河堤工程建设的细分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在水利建设方面的专业能力位居市场前列。

1、行业竞争情况
（1）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随着多种所有制工程施工企业的发展及跨区域经营障碍的打破，海堤建设市场已处于完全竞争

状态。海堤建设项目承接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活动实现，行业内无垄断现象，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
集中度偏低。

从行业竞争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浙江省海堤建设施工工艺、技术及施工力量在沿海省市中处于
领先水平，并涌现了多家行业优质企业。在工程施工领域主要包括围海股份、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
程局有限公司、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等，并具备跨省市投标的实
力；在施工投资一体化的领域，围海股份、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航道局和第四航道局等、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等具备区域内较强的影响力。目前浙江省省内业务半数以上由上述企业承接，
浙江省内海堤建设行业的集中度高于其他省市。

（2）行业内主要企业情况
国内海堤建设行业的分散化程度较高，市场集中度偏低。包括围海股份在内，国内从事海堤建设

施工的规模化企业较少，且大部分为兼营企业。水利系统内从事海堤工程施工的重点企业包括围海
股份、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水电建
筑安装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等。

2、公司的市场地位
目前公司已取得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等多项施工总

承包及专业承包资质，专业施工力量行业领先。公司部分项目曾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全国
十大科技建设成就奖”、“鲁班奖”、“詹天佑奖”、“新中国成立60周年100项经典暨精品工程奖”、“大禹
奖”等国家和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奖。公司先后荣获“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全国
优秀施工企业、全国文明单位等称号。公司注册商标“力克莱”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

公司创新了箱涵式水闸浮运安装工艺、复杂软基上爆破挤淤筑堤方法等一系列施工工艺及技术，
还自主成功研发了液压对开驳、桁架式土方筑堤机、活塞式淤泥远距离输送装置、深水软基处理作业
船等一系列科技创新设备，成为行业自主创新的先锋。目前公司在海堤建设的施工工艺、技术及施工
经验等方面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3、公司的竞争优势
（1）专注海堤、规模优势明显
围绕“民生、经济、生态”多功能海堤建设主题，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在海堤工程施工领域规

模化优势已相当明显。未来发展中，公司将在巩固全国水利系统海堤建设行业领先者地位的基础上，
继续秉承专业化、规模化经营理念，做大做强主业，并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积极带动全行业的发展。

（2）不断创新、工艺技术领先
公司自设立以来即秉承“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公司组建了研发队伍，在常年的海堤建设实践中

总结经验，对施工工艺不断进行创新及改进，提高施工效率、节省施工成本。公司研发团队已经累计
取得了29项技术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3项施工工法获评国家级工法，2项施工工法获
评浙江省省级工法，20项施工工法获得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证书》。公
司在大型低涂超软基及深水海堤建设领域已形成核心技术优势，成功应用了深孔微差爆破、深水爆夯
等新技术新工艺，并进行创新，工艺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3）自主研发、专用设备先进
针对海堤建设需要，公司自主研发了液压对开驳、桁架式土方筑堤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1年末

8,681,803,862.28
2,890,826,069.65

2021年

2,581,351,747.28
-93,514,101.65
-192,843,033.78
100,203,772.78

-0.08
-0.08
-2.84%

2020年末

8,241,794,588.08
3,339,893,055.12

2020年

2,150,644,279.16
-410,349,054.90
-278,177,358.73
7,892,488.16

-0.36
-0.36

-11.8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5.34%
-13.45%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3%
77.21%
30.68%

1,169.61%
77.78%
77.78%
8.97%

2019年末

9,813,295,808.60
3,714,930,845.41

2019年

3,329,627,634.27
-1,278,261,160.57
-683,026,739.49
-72,923,536.12

-1.12
-1.12

-28.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438,826,991.47
-11,867,702.24
7,074,126.22

-165,226,583.77

第二季度

433,820,481.29
30,599,522.45
-45,196,247.22
198,322,305.83

第三季度

357,645,008.79
11,098,081.31
-19,427,805.23
-98,784,546.03

第四季度

1,351,059,265.73
-123,344,003.17
-135,293,107.55
165,892,596.7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围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千年工程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东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罗全民

陈德海

仲成荣

邱春方

14,179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43.06%

5.17%

3.61%
1.41%
1.28%
1.18%
1.12%

13,851

持股数量

492,677,204

59,101,557

41,296,060
16,145,668
14,639,190
13,510,540
12,825,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90,597,204

40,546,420

0
0
0

5,557,905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质押

质押

质押

冻结

数量

482,197,204
492,677,204

41,296,060
16,102,000

6,802,600
5,001,300

0

王永春

王文君

张斯亮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0.98%
0.85%
0.71%

1、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2、罗全民先生、邱春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3、仲成荣、王永春夫妇为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4、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1、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陈德海通过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799,685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39,505 股。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张斯亮通过财信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178,183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 股。

11,224,779
9,695,700
8,178,283

7,493,346
0
0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事项：
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甬证调查字2019051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最终处罚结果《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 号）及《市场禁入
决定书》（[2022]1号）。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公告。

2、股份变动相关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宏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陈美秋女士因相关诉讼合计被司法强制平仓

1330.2万股，实际控制人之一罗全民先生因相关诉讼合计被司法强制平仓400万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1月27日、20222年4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3、重大合同签订事项：
公司先后中标“玉环市漩门湾拓浚扩排工程施工Ⅰ标段（重新招标）”、“苍南县江南垟平原骨干排

涝工程（龙港段）龙金运河和新兰闸站工程施工”、“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试验段)导流输水放
空隧洞第四标段”、“龙湾二期滨海湿地修复工程(一阶段)施工”、“姚江东路（环城北路-机场路）工程
Ⅲ标段施工”、“2021 年温瑞塘河水系河道清淤工程”并与上述两个项目的发包人签署施工合同，对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5日、5月 25日、6月 5日、10月
22日、11月17日、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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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R适用 □不适用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意见发表了专项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ST围海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沈旸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0574-83887800
0574-87911788
ir@zjwh.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夏商宁

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0574-83887800
0574-87911788
ir@zjwh.com.cn

00258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宏观形势、政策、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发展情况
2022年，中国经济在波动中回稳向好，综合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数

据，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210,207亿元，比上年增长3.0%，全国建筑业总产值311,980亿元，同比增
长6.5%，国家“十四五”规划以及“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为未来建筑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筑业从
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式发展新路。
2022年6月，水利部召开推进“两手发力”助力水利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而公司所处
建筑业特别是公司主营擅长的水利施工业务持续迎来政策利好，市场规模及成长性可观。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的市场地位及公司的优劣势 公司主营业务为对建筑
工程的爆破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工程地质勘测，土石方工程、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生态环
保、海堤工程、河道治理工程、水库工程、城市防洪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市政道路桥梁工程、市政管网
工程、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等 ，业务覆盖水利、市政、房建、港航、爆破
等专业建设领域。公司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海堤工程建设的公司之一，在海塘河堤工程建设的细分
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在水利建设方面的专业能力位居市场前列。

1、行业竞争情况
（1）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随着多种所有制工程施工企业的发展及跨区域经营障碍的打

破，水利建设市场已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水利建设项目承接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活动实现，行业内无
垄断现象，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集中度偏低。 从行业竞争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浙江省水利建设
施工工艺、技术及施工力量在沿海省市中处于领先水平，目前，公司行业竞争对手主要为大型国企、央
企及其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等。在国家推动基建大发展和市场主
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司瞄准定位实行差异化竞争，在细分市场仍具有一定优势。

（2）行业内主要企业情况 国内水利建设行业的分散化程度较高，市场集中度偏低。包括围海股
份在内，国内从事水利特别是海堤建设施工的规模化企业较少，且大部分为兼营企业。水利系统内从
事海堤工程施工的重点企业包括围海股份、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浙江省第一水电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等。

2、公司的市场地位 目前公司已取得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等多项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资质，专业施工力量行业领先。公司部分项目曾荣获“国家优质
工程金质奖”、“全国十大科技建设成就奖”、“鲁班奖”、“詹天佑奖”、“新中国成立60周年100项经典暨
精品工程奖”、“大禹奖”等国家和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奖。公司先后荣获“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全国
优秀水利企业、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文明单位等称号。公司注册商标“力克莱”被评为浙江省著名
商标。公司创新了箱涵式水闸浮运安装工艺、复杂软基上爆破挤淤筑堤方法等一系列施工工艺及技
术，还自主成功研发了液压对开驳、桁架式土方筑堤机、活塞式淤泥远距离输送装置、深水软基处理作
业船等一系列科技创新设备，成为行业自主创新的先锋。目前公司在河塘海堤建设的施工工艺、技术
及施工经验等方面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3、公司的竞争优势
（1）专注水利、规模优势明显 围绕“民生、经济、生态”多功能建设主题，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公

司在水利工程施工领域规模化优势已相当明显。未来发展中，公司将在巩固全国水利系统海堤建设
行业领先者地位的基础上，继续秉承专业化、规模化经营理念，做大做强主业，并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
积极带动全行业的发展。

（2）不断创新、工艺技术领先 公司自设立以来即秉承“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公司组建了研发
队伍，在常年的海堤建设实践中总结经验，对施工工艺不断进行创新及改进，提高施工效率、节省施工
成本。公司研发团队已经累计取得了29项技术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3项施工工法获
评国家级工法，2项施工工法获评浙江省省级工法，26项施工工法获得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证书》。公司在大型低涂超软基及深水海堤建设领域已形成核心技术优势，成功
应用了深孔微差爆破、深水爆夯等新技术新工艺，并进行创新，工艺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3）自主研发、专用设备先进 针对工程建设需要，公司自主研发了液压对开驳、桁架式土方筑堤
机、活塞式淤泥远距离输送装置、深水软基处理作业船等一系列先进专用设备，成为行业专用设备研
发的先锋。其中：水下塑料排水板加固软基方法及设备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发明展优秀新产品金杯奖，
水下塑料排水板加固软基插板船使公司较大程度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2年末

8,257,790,571.04
3,202,843,423.35

2022年

2,575,313,755.07
-644,442,299.02

-633,515,328.68

-98,710,986.18
-0.56
-0.56

-19.88%

2021年末

8,681,803,862.28
2,890,826,069.65

2021年

2,581,351,747.28
-93,514,101.65

-192,843,033.78

100,203,772.78
-0.08
-0.08
-2.8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4.88%
10.79%

本年比上年增减

-0.23%
-589.14%

-228.51%

-198.51%
-600.00%
-600.00%
-17.05%

2020年末

8,241,794,588.08
3,339,893,055.12

2020年

2,150,644,279.16
-410,349,054.90

-278,177,358.73

7,892,488.16
-0.36
-0.36

-11.8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72,125,894.22
-18,320,045.20

-24,839,527.21

-111,016,610.06

第二季度

867,319,459.89
46,264,174.78

48,879,806.99

74,931,767.89

第三季度

508,046,848.03
-62,337,080.67

-63,748,280.45

-158,994,390.52

第四季度

1,027,821,552.93
-610,049,347.93

-593,807,328.01

96,368,246.5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杭 州 光 曜 致

新 钟 洋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宁 波 舜 农 集

团有限公司

宁 波 源 真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千 年 工

程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宁 波 智 达 尔

优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智 达 尔 优

管 理 咨 询 有

限公司

浙 江 围 海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围

海 控 股 集 团

有限公司

许磊

许喆

陈德海

邱春方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1,602

股东性质

其他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14.85%

14.74%

10.84%

3.90%

3.61%3.61%

2.62%2.62%

1.90%
1.88%
1.28%
0.88%

1、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陈德海通过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
799,685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39,505 股。

11,646

持股数量

169,902,912

168,689,320

124,084,972

44,608,357

41,296,06041,296,060

30,000,00030,000,000

21,700,000
21,477,000
14,639,190
10,090,3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50,450,250

28,474,840

93,154,910

4,061,937

41,296,06041,296,060

30,000,00030,000,000

21,700,000
21,477,000
14,639,190
10,090,3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质押

冻结

0

数量

41,296,060

41,296,060

30,000,000

30,000,000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事项：
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甬证调查字2019051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于2022年2月10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出具的最终处罚结果《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及《市场禁入决
定书》（[2022]1号）。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公告。 2、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围海控股经法院批准后执行《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公司合并重整
计划》），2022年6月16日，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0291破1号】，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权过户手续已完成，权益变动
后，围海股份的控股股东由围海控股变更为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冯全宏、罗全民、邱
春方、王掌权变更为余姚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0日、2022年7月13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
后）》。 3、延期换届选举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于2022年8月16日任期届满，因换届工
作尚在积极筹备中，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相应顺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 8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告》。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事项： 公司于2022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的申请，2022年11月17日，公司提交的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于2022年11月21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围海”变更为

“ST围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5、违规资金利息支付事项： 根据重整
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收益权转让协议》等约定，公司已于2022年4月22日收到围海控股重整投
资人支付的违规资金收益权收购款856,386,842.06元，并于2022年12月29日收到宁波舜农集团有限
公司和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违规资金利息合计92,795,000.39元，违规资金利息已全部
到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违
规资金利息的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5-101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2022年4月12日，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舜农”）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钟洋”）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股份表决权委托
协议》自光曜钟洋取得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围海股份”）169,902,912
股股份至宁波舜农收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光曜钟洋的合伙份额最后收购日止，
委托方光曜钟洋将其持有的169,902,9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5%)对应的全部表决权等股东权
利委托给受托方宁波舜农行使，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中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后）》。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96）。

2、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

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9:15至2025年11

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公司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沈海标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8 人，代表股份 526,215,6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88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462,677,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3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5 人，代表股份 63,538,4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人，代表股份 63,538,4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 人，代表股份 63,538,4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3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525,99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3%；反对21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1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49%；反对 21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3%；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26,07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9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8%；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02《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526,07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9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8%；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03《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和决策管理规定＞的议案》
同意526,07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9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8%；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0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规定＞的议案》
同意526,07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1%；反对12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402,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56%；反对 12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5%；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526,07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9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8%；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06《关于修订＜关于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同意526,07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9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8%；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07《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26,07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9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8%；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08《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526,07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9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8%；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2.09《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规定＞的议案》
同意526,07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3,399,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8%；反对 1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 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选举孙旱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462,871,670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194,466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4%。
是否当选：是
3.02《选举牛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466,886,390股，约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的同意票数为 4,209,186股，约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80%。
是否当选：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围海股份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